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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故本罪有助於貪污案件定罪率之提升效益，對於有涉嫌貪污、包庇犯罪或假借職務上之

權力、機會或方法犯罪之行為人，且財產有異常增加，但證據不足以證明確有貪污罪責之中

間行為，亦納入刑罰規範，能嚴密肅貪法制，兼顧公務員人權保障，落實政府防貪、反貪及

肅貪之政策，有助於整飭官箴，打擊貪腐。 

三、林益世案，一審法院就檢察官起訴林益世涉嫌財產來源不明罪部分，已依法判處其有期徒刑 2

年，併科罰金 1580 萬元（即檢察官起訴其財產來源不明之金額），顯見該法並無規範不明確

之情形，且已落實該立法目的。 

四、至林益世案，一審法院對職務上行為，未採用最高法院上開實質影響說之法律見解，甚至限縮

解釋法定職權說，而判決檢察官起訴林益世涉嫌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公務員違

背職務收賄罪、同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公務員對於職務上行為收賄罪（不違背職務收

賄罪）均無罪，僅輕判其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故意犯恐嚇得利罪。且因貪污重

罪均判決無罪，致所涉洗錢罪部分亦因構成要件不該當而判決無罪。惟此僅涉及法律見解問

題，並非貪污治罪條例相關立法構成要件不明確，且其僅係一審判決，並非確定判決，未必

能為二審法院所維持。再法務部對偵辦之個案一向秉持不介入、不干預、不指導之原則。惟

必督導所屬檢察機關恪遵法律規定，嚴守程序正義，必以客觀公正態度執法，並依證據辦案

。法務部並尊重所屬檢察機關依法行使職權。 

（八十）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有關刑事訴訟程序中相關鑑定或檢驗費

用不應由全民買單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293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3-375） 

羅委員淑蕾就有關刑事訴訟程序中相關鑑定或檢驗費用不應由全民買單所提質詢，經交據法

務部查復如下： 

一、刑事訴訟之目的在於發現真實，進而確定國家具體刑罰權；惟目前我國刑事訴訟仍採無償制度

，訴訟程序中之相關費用完全由國家負擔，被告、告訴人或被害人等均毋庸負擔任何費用，

確實造成國家財政沈重之負擔。 

二、其他先進國家如德國、日本等國之刑事訴訟法，已有刑事訴訟程序中之部分費用應由告訴人或

被告負擔之規定，是委員所提鑑定或檢驗費用，不應由全民買單一節，非不可於研修刑事訴

訟法時，一併檢討、研議。因刑事訴訟法之主管機關司法院目前已成立「刑事訴訟法研究修

正委員會」，委員質詢事項本部將函請司法院納入刑事訴訟法研修之重要參考。 

（八十一）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調高金融業經營專屬本業銷售額適用

之營業稅稅率，應回復至原本 5%之稅率水準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295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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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函 編號：8-3-13-391） 

羅委員就調高金融業經營專屬本業銷售額適用之營業稅稅率，應回復至原本 5%之稅率水準問

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財政部查復如下： 

一、為因應本土性金融風暴，並考量我國金融業營業稅稅負較國內其他課徵加值型營業稅營業人為

重，以及實施加值稅之大多數國家對銀行業保險業等之主要金融勞務及保險勞務均予以免徵

加值稅等因素， 88 年 6 月 28 日修正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第 11

條條文，將金融業專屬本業之營業稅稅率由 5%調降為 2%，以強化我國金融機構體質，維護

資本市場之穩定。又金融業調降營業稅後，所增盈餘本應由其自行運用，惟考量當時逾期放

款比率過高，為改善金融機構經營體質，爰於同條文增訂第 3 項，規定銀行業等應就降低稅

負之相當金額，用於沖銷各業逾期債權或提列備抵呆帳。 

二、調降後前揭稅率是否偏低乙節，按財政部賦稅署曾於 95 年間委託學者進行研究指出，國外主

要金融服務雖為免稅，但其進項稅額不得扣抵，又其次要金融服務尚無免稅規定且平均稅率

均在 10%以上，是我國金融業營業稅稅負較國外為輕；與國內其他產業比較，金融業名目稅

率雖較加值稅體系營業人為低，惟其進項稅額不得扣抵，故其實質稅負未必較加值稅體系營

業人為輕。 

三、又營業稅屬銷售稅，金融業營業稅率如予調高，其稅負易轉嫁買受人負擔，宜評估是否造成企

業、民眾資金借貸成本提高。 

四、為使我國金融發展環境能與國際接軌，吸引資金投入，金融業營業稅稅率之檢討，須以其與一

般產業間實質稅負差異及國際競爭力為衡平考量。 

（八十二）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財政部國庫署查緝私菸、私酒等原屬

份內公務之事，竟還額外發給獎勵金，實有就法制面予以檢討

之必要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295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3-392） 

羅委員就針對財政部國庫署查緝私菸、私酒等原屬份內公務之事，竟還額外發給獎勵金，實

有就法制面予以檢討之必要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財政部查復如下： 

一、菸酒品查緝獎勵制度係依據「菸酒管理法」第 44 條第 2 項規定訂定辦法核發，發給對象包括

檢舉人、主辦查緝機關及協助查緝機關，財政部國庫署負責查緝同仁，並未支領查緝獎勵金

。 

二、經查菸酒品查緝獎勵金，主要係透過檢舉獎勵制度鼓勵民眾檢舉違規菸酒品案件，保護消費者

權益，鑑於當前稽查取締重大違法案件，除須佈線跟蹤、跨區就源查緝外，於明知產製或存

放私劣菸酒品地點時，仍須仰賴司法警察單位主動積極協助偵察。又目前查緝機關查緝仿冒

、偽藥、槍械、煙毒等違法案件，尚可依其他獎勵法規申領獎勵金，如獨對違法菸酒品案件

不予發放獎金，對其查緝意願將有不利影響。 


